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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董事长为公司借贷提供担保导致所持公司股份 

被司法强制执行被动减持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王磊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赫美集团”）于近日获

悉，因公司与湖州升华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华金融”）合同纠纷一

案，王磊先生为公司贷款提供担保而导致其个人股票资产被司法冻结。公司与升

华金融于2018年9月1日签署了《民事调解书》。因公司2018年遭遇流动性危机，

无法在《民事调解书》约定期间内偿还借款本息及相关费用，升华金融即向浙江

省德清县人民法院申请司法强制执行，导致王磊先生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强制处

置出现被动减持，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 股东减持情况 

1、 本次被动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股数

（股） 
减持均价 

成交金额

（元） 

占总股

本比例 

王磊 集中竞价 2019-06-11 580,380 2.50 1,450,950 0.11% 

2、 本次被动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被动减持前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被动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王磊 2,321,520 0.44% 1,741,140 0.33% 

3、 本次减持股份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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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磊先生于2018年2月至6月期间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的方式合计增持公

司股票1,365,600股，公司实施2017年度权益分派后王磊增持股份数量变更为

2,321,520股；王磊先生本次被动减持前持有公司2,321,52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0.44%。其中，可转让股份为580,380股，高管锁定股份为1,741,140股。 

4、 本次被动减持原因 

2017年6月15日，升华金融通过国民信托-单一资金信托向公司发放贷款

5,000万元，王磊先生与升华金融签署《保证合同》，为上述贷款承担连带责任

担保。2018年6月15日贷款到期后，公司向升华金融出具保证书，要求将贷款期

限延长10日并分期归还借款本息；同日，国民信托按信托合同约定，将上述债权

及全部权利转让给升华金融。2018年6月22日至7月24日期间，公司归还借款1,545

万元及截止2018年6月15日的贷款利息，剩余借款本金3,455万元的还款义务仍未

履行。 

基于上述事项，升华金融向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及担

保人归还借款本息及支付实现债权的费用。公司与升华金融经过法院调解，双方

于2018年9月1日签署了《民事调解书》。由于公司流动性紧张，无法根据《民事

调解书》的相关内容履行还款义务，升华金融遂向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担保人王磊所持有的赫美集团股份。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

21日出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2018]浙0521执2203号之二）

并送达托管证券公司要求其协助处置股份事项。 

二、 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 王磊先生本次减持为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处置股份资产造成的被

动减持，未产生任何收益。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交易公司股票的行为。 

2、 根据《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

理规则》，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通过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 

3、 王磊先生目前尚处于公司股票增持的履行期间，其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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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完成后十二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但本次减持系因王磊先生为公司

贷款进行担保的诉讼纠纷导致的被动减持。为避免短线交易，王磊先生将在本次

被动减持发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增持公司股票。 

4、 本次被动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

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王磊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的后续变化情况，

并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 因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

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 条的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19年5月6日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退

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因公司存在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及关联方资金

占用、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相关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13.3.1、13.3.2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于2019年5月27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深

证调查通字[2019]110号）。因公司相关行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6、 公 司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媒 体 为 《 证 券 时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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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四日 

http://www.cninfo.com.cn/

